
 

 

 

    

        

    

 

    

   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《《《聯聯聯合合合國國國(((反反反恐恐恐怖怖怖主主主義義義措措措施施施)))條條條例例例》》》(((第第第555777555章章章)))

--- 建建建議議議修修修訂訂訂

諮諮諮詢詢詢文文文件件件

111...背背背景景景

《聯合國(反恐怖主義措施)條例》(第575章) 

- 建議修訂

諮詢文件 

1.背景 

1.1 香港特別行政區(「香港特區」)有不同法例處理與恐怖

主義相關的罪行，《聯合國(反恐怖主義措施)條例》(第 575

章)(「《條例》」)是其中之一。《條例》的立法目的是實施2001

年 9月 11日在美國發生恐怖襲擊後所通過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

(「安理會」)第1373號決議
1
和財務行動特別組織(「特別組織」)

就反恐融資提出的若干建議。《條例》於2002年制定，並先後

於2004年及2012年修訂，以進一步實施安理會第1373號決議和

一些與恐怖主義有關的多邊公約，並使其符合特別組織不斷演

進的反恐融資標準。

安理會第 2178 號決議 

1.2 安理會於2014年9月通過對所有成員國均具約束力的第

2178號決議。中央人民政府按照《基本法》第13及48(8)條，於

2014年10月指示香港特區實施該決議。 

1.3 在決議中，安理會對外國恐怖主義戰鬥人員造成日益嚴

重的威脅表示深切關注。外國恐怖主義戰鬥人員是指為實施、

籌劃、籌備或參與恐怖主義行為、或提供或接受恐怖主義培訓

而前往其居住國或國籍國之外的另一國家(「另一國家」)的個

人。安理會第2178號決議的執行部分第6段詳錄如下：

「回顧在其第1373(2001)號決議中決定，所有會員國均

應確保將任何參與資助、籌劃、籌備或實施恐怖主義行

為或參與支持恐怖主義行為的人繩之以法，並決定所有

會員國均應確保本國法律和條例規定嚴重刑事罪，使其

足以適當反映罪行的嚴重性，用以起訴和懲罰下列人員1 於 2001 年 9 月 28 日通過的安理會第 1373 號決議訂明多項要求，包括防止和制止恐怖分子融資、將故意提供或籌集資金用於恐怖主義行為定為犯罪、凍結恐怖分子資產，以及禁止為恐怖分子或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提供資金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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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該 通知

和行為： 

(a) 為了實施、籌劃、籌備或參與恐怖主義行為，或提供

或接受恐怖主義培訓而前往或試圖前往其居住國或

國籍國之外的另一國家的本國國民，以及為此前往或

試圖前往其居住國或國籍國之外的另一國家的其他

個人； 

(b) 本國國民或在本國領土內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間接地

蓄意提供或收集資金，並有意將這些資金用於或知曉

這些資金將用於資助個人前往其居住國或國籍國之

外的另一國家，以實施、籌劃、籌備或參與恐怖主義

行為，或提供或接受恐怖主義培訓； 

(c) 本國國民或在本國領土內蓄意組織或以其他方式協

助個人前往或試圖前往其居住國或國籍國之外的另

一國家，以便實施、籌劃、籌備或參與恐怖主義行為，

或提供或接受恐怖主義培訓。」

特別組織的建議 

1.4 香港是特別組織的成員。特別組織提出一套全面而具連

貫性的措施框架，各成員均應實施該些措施，以打擊清洗黑錢、

恐怖分子融資和大規模毀滅武器擴散資金籌集活動等。 

1.5 在2012年的中國香港相互評核第四次跟進報告中，特別

組織指出，現行《條例》下的凍結機制有所不足，因為只針對

凍結通知所指明的財產，而凍結程序涉及的多個步驟會延遲凍

結，有違毫不延遲地及不作通知下凍結財產的目的
2
。 

2 中國香港相互評核的第四次跟進報告：「105. … …第 6 條被形容為凍結條款，但只針對已識別的財產，即在行使第 6 條前需識別財產屬於恐怖分子。至於凍結程序則涉及：第一，保安局局長發出通知指明 財產（第 6（ 1）條）；第二，該 發給持有有關財產的人（第 6（ 7）條），並由該人知會擁有人（第 6（ 8）條）。這些相繼的步驟亦會令人質疑整體程序的及時性。…故此，需要 (a)識別恐怖分子財產及 (b)施行進一步程序，本身會引致嚴重的延誤，有違毫不延遲地及不作通知下凍結財產的目的。……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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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2...建建建議議議

建建建議議議

建建建議議議

2.建議 

2.1 由於我們有責任ð行安理會第2178號決議，以及ñ應特

別組織所指本港反恐融資機制中的不足之處，我們現建議修訂

《條例》。建議的òó如下ô 

(õ) ö÷ø安理會第2178號決議的ù制òú，我們建議ûüô 

(ý) 在香港特區的人為實施、籌劃、籌備或參與恐怖主

義行為、或提供或接受恐怖主義培訓，þ開或企圖

þ開香港特區前往另一國家，或登上或企圖登上意

圖þ開香港特區前往另一國家的 輸工具 ; 

(ýý) 香港永久性居民為實施、籌劃、籌備或參與恐怖主

義行為、或提供或接受恐怖主義培訓，進入或企圖

進入另一國家 ;

(ýýý) 在香港特區的人及在香港特區以外的香港永久性居

民或根據香港特區法律成立為法團或組成的團體，

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間接提供或籌集財產，而知道該

等財產全部或部分會用於或擬用於資助個人為實施、

籌劃、籌備或參與恐怖主義行為或提供或接受恐怖

主義培訓而前往另一國家，或意圖使用或擬用該等

財產全部或部分作此用途；以及 

(ýv) 在香港特區的人及在香港特區以外的香港永久性居

民或根據香港特區法律成立為法團或組成的團體，

知道或有意圖地組織或協助 (包括招募 )個人為實施、

籌劃、籌備或參與恐怖主義行為或提供或接受恐怖

主義培訓而前往另一國家。 

(b) ö÷ø特別組織的意見，我們建議ô 

(ý) 除根據保安局局長批予的特許授權外，ûü任何人

在知道某人是或罔顧某人是否《條例》第4或5條指

明的恐怖分子或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的情況下，直

接或間接處理任何由該人全權或與他人共同擁有或

控制、或以其他方式屬其所有、或持有的財產 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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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建建議議議

333... 何何何時時時及及及如如如何何何提提提交交交意意意見見見

(( )) 由由《《 條例》(第 章 )第 3 條設立的 的人員《條例》第
( ) (i 用於資助或以其他方式協助作出恐怖主義行為的

(ýý) 上文第(b)(ý)款的û制所指的「任何人」包括在香

港特區的人及在香港特區以外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或

根據香港特區法律成立為法團或組成的團體。 

2.2 根據現行《條例》第12(2)條，違反第7條(ûü提供或籌

集財產以作出恐怖主義行為)或第8條(ûü向恐怖分子及與恐

怖分子有聯繫者提供財產或為其籌集財產)的人，如向獲授權人

員
3披露 4有關該恐怖分子財產

5
的資料，並不就該項違反而干犯相

關罪行。有關豁免旨在保障本着真誠行事的真誠第三方的權利。

我們建議，違反上文第2.1(b)段所建議ûü事項的行為亦獲相

同豁免。 

3. 何時及如何提交意見 

3.1 請於 2017 年 3 月 3 日或之前，以下列任何一種方式提交

意見：

郵寄： 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

政府總部東座 10 樓
保安局

傳真： 2524 3762

電郵 : unõtmo_consult@sb.gov.hk 

3.2 就本諮詢文件提交意見時，公眾可選擇是否附上個人資

料。收集ø的意見書和個人資料，或會轉交政府有關決策局和 3 「根據《條例》第 2 條，「獲授權人員」指：(a) 警務人員；b 香港海關 342 香港海關 ；c 入境事務隊條例》(第 331 章 )第 3 條設立的入境事務隊的成員；或(d) 由《廉政公署條例》(第 204 章 )第 3 條設立的廉政公署的人員。」4 12(1)條規定，
) 擬

「凡任何人知悉或懷疑任何財產是恐怖分子財產，該人須(a)將該項知悉或懷疑所根據的資料或其他事宜；及(b)在該人獲悉該資料或其他事宜後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，向獲授權人員披露。」5 《條例》第 2 條界定「恐怖分子財產」為：「 a 恐怖分子或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的財產；或(b) 符合下述說明的任何其他財產─(ii) 曾用於資助或以其他方式協助作出恐怖主義行為的。」；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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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門，用於與是次諮詢直接相關的用途。獲取資料的政府決策

局和部門，亦只可把該些資料用於同一用途。 

3.3 就本諮詢文件提交意見書的個人及團體（「寄件人」），

其姓名／名稱及意見，或會被公布供公眾參閱。我們在與其他

各方進行討論時（不論是內部或公開進行），或在任何發表的

文件中，或會引用就本諮詢文件提交的意見。 

3.4 為了保障寄件人的個人資料私隱，我們在公布收ø的意

見書時 (如適用 )，會將寄件人的有關資料（例如住址／ñ郵地

址、電郵地址、身分證號碼、電話號碼、傳真號碼和簽名等）

刪除。 

3.5 我們尊重寄件人不欲公開身分及／或將全部或部分意見

保密的意願。寄件人如表示不欲公開身分，我們會在公布意見

時把其姓名／名稱刪除。寄件人如òú保密，我們將不會公布

有關意見。 

3.6 如寄件人並無òú不公開身分或將意見保密，我們則視

作可予全部公開。 

3.7 任何在意見書中向我們提供個人資料的寄件人，均有權

查閱和更正其個人資料。查閱或更正個人資料的òú，應以書

面提出 ô

郵寄： 香港添馬添美道 2號

政府總部東座 9樓
保安局

公開資料主任

電郵: unõtmo_consult@sb.gov.hk

保安局

2017年1月

5 


